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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标准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调整后收费标准

空间业务
收费

非对地
静止
轨道

（NGSO
)卫星星
座系统

卫星固定
业务

星座卫星数量在 200 颗
以下的

9GHz 以下频段 50 元/MHz/空间电台
9GHz 以上（含）频段 20 元/MHz/空间电台

星座卫星数量在 200 颗
以上的（含）

9GHz 以下频段 1万元/MHz
9GHz 以上（含）频段 4000 元/MHz

卫星移动
业务

星座卫星数量在 200 颗
以下的

3GHz 以下频段 8000 元/MHz/空间电台
3GHz 以上（含）频段 1000 元/MHz/空间电台

星座卫星数量在 200 颗
以上的（含）

3GHz 以下频段 160 万元/MHz
3GHz 以上（含）频段 20 万元/MHz

卫星地球
探测业务/

空间
研究业务

星座卫星数量在 200 颗
以下的

9GHz 以下频段
200 元/MHz/空间电台

（发射）

9GHz 以上（含）频段
120 元/MHz/空间电台

（发射）

星座卫星数量在 200 颗
以上的（含）

9GHz 以下频段 4万元/MHz（发射）
9GHz 以上（含）频段 2.4 万元/MHz（发射）

卫星无线
电测定业

务

星座卫星数量在 200 颗
以下的

800 元/MHz/空间电台

星座卫星数量在 200 颗
以上的（含）

16 万元/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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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调整后收费标准

空间业务
收费

网络化
运营的
对地静
止轨道

（GSO）
卫星系

统

卫星固定
业务

9GHz 以下频段 500 元/MHz/空间电台
9GHz 以上（含）频段 200 元/MHz/空间电台

卫星移动
业务

3GHz 以下频段 8 万元/MHz/空间电台

3GHz 以上（含）频段 1 万元/MHz/空间电台

其他卫
星系统

空间电台 500 元/MHz/空间电台（发射）

地球站 250 元/MHz/站（发射）

地面业务
收费

公众移动通信系统

6GHz（含）-10GHz
50 万元/MHz（全国网）
5 万元/MHz（省区域网）

5000 元/MHz（地市级区域网）

10GHz（含）-30GHz
20 万元/MHz（全国网）
2 万元/MHz（省区域网）

2000 元/MHz（地市级区域网）

30GHz（含）以上频段
5 万元/MHz（全国网）

5000 元/MHz（省区域网）
500 元/MHz（地市级区域网）

微波站
10GHz 以下频段 40 元/MHz/站

10GHz（含）-30GHz 频段 20 元/MHz/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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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调整后收费标准

地面业务
收费

微波站 30GHz 以上（含）频段 2 元/MHz/站

雷达

1GHz 以下频段 2000 元/MHz/站
1GHz（含）-3GHz 频段 400 元/MHz/站
3GHz（含）-12GHz 频段 40 元/MHz/站
12GHz（含）-30GHz 频段 20 元/MHz/站
30GHz 以上（含）频段 2 元/MHz/站（系统）

宽带无线接入系统
（含无线局域网）

2GHz 以下频段 150 元/MHz/基站（接入点）（限获得许可的）

2GHz（含）-10GHz 频段 15 元/MHz/基站（接入点）（限获得许可的）

10GHz（含）-30GHz 频段 8 元/MHz/基站（接入点）（限获得许可的）

30GHz（含）以上频段 1 元/MHz/基站（接入点）（限获得许可的）

除公众和共用对讲机
以外的其他对讲机

固定台 1000 元/频点/站
移动台 100 元/站

除以上栏目外
无线电台

固定台 1000 元/信道（频点）/台

移动台 100 元/台



- 4 -

注：1. NGSO卫星星座系统用于馈线链路、卫星测控、卫星间业务等的频率，其空间电台按照发射带宽收取频率占用

费，收费标准参照同频段卫星固定业务收费标准；

2. 对于NGSO卫星星座系统和网络化运营的GSO卫星系统，向卫星业务运营商收取频率占用费，其中地球站仅

收取系统内卫星关口站和卫星测控站的频率占用费，按“其他卫星系统”的地球站执行，即 250 元/MHz/站（发

射），不再收取系统内其他地球站频率占用费；

3. 在国内使用国外空间电台的卫星通信网参照国内同类卫星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收费；

4. 对于手机直连卫星等空间地面一体化设计的通信系统，空间部分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参照同频段卫星移动业

务收费标准；

5. “其他卫星系统”包括独立运行的单颗卫星以及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飞行器；

6. 需要获得许可的宽带无线接入系统无线电台（站）数量超过 100 个（含）的，按照 100 个无线电台（站）计

算应收取的频率占用费；

7. 工业专网按照同频段公众移动通信系统地市级区域网收费标准的 1/100 收取；

8. 5G-R铁路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按照同频段、同区域级别公众移动通信系统收费标准的一半收取；

9. 宽带数字集群系统按照同频段、同区域级别公众移动通信系统收费标准的 1/100 收取；

10.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限获得频率使用许可的）按照航空器电台（制式电台）收费标准的一半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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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雷达带宽小于 1MHz的按照 1MHz计算应收取的频率占用费；

12. 军民共用业务频率占用费，按现行标准的一半向民用单位收取；

13. 对通过共享使用无线电频率服务党政领导机关及军队的电台，其中进行商用或从事经营活动的，按照现行标

准的一半收取。


